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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2026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的公告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银

行机构与关联人发生的非活期类存款业务应纳入金监口径下关

联交易管理。

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预审批

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本公司制定的2026年度关联方非活期存款预

审批额度，本公司各关联方的存款类（活期存款业务除外）

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如下：

2026年度存款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情况表

单位：亿元

序号 关联方集团 2026年度预审批额度

1 金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

2 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

3 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50

4 金华市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50

5 自然人关联方及其关联企业 10

合计 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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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金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：金华市

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我行股份10.42%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

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一致行动人、最终受益人，以及上述关联方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

组织均属于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二）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：金

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控股子公司金华市自

来水有限公司持有我行股份9.97%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

人、最终受益人，以及上述关联方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均属

于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三）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：金华市金投

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转型升级产业基金

有限公司、金华市国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我行股份

14.38%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该公司

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、最终受益人，以及上

述关联方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均属于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四）金华市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：该公司

控股子公司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本行董事

（浙江尖峰集团同时持本行股份比例3.78%）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

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按照穿透性原则，该公司及其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、最终受益人，以及上述关联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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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均属于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五）本行自然人关联方是指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等监管制度定义的关联自然人，主要包括本行关联法

人的控制自然人股东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本行董事、总行和

重要分行高级管理人员及具有大额授信、资产转移、保险资金运

用等核心业务审批或决策权的人员，以及前述人员的近亲属。

（六）本行自然人关联方的关联企业是指根据《银行保险机

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，

或者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，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

司以外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，定价不

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运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业务，对本公司正常经营

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五、上述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本公司《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等，上述关联交易履行如下程序：

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存款交易预审批额度均占本行资本净

额1%以上，属于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关联交易事项，该预审批额度按照重大关联交易标准提交董

事会审批后开始执行，关联方集团当年额度内应进行审议和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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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的存款业务（不包括根据规定可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

行审议和披露的活期存款）累计发生额达到重大关联交易金额

标准时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审议。当单一关联方集团当年额度内

应进行审议和披露的存款业务超过预审批额度后，其后发生的

关联交易每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时，应再次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

上述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的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六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关联董事刘永辉、夏浩、蒋晓

萌回避表决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

独立董事意见：存款类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是基于金华银

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，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

规业务，金华银行与关联方之间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

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没有损害金华银行、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，

不影响金华银行的独立性，不会对金华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、

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。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刘

永辉、夏浩、蒋晓萌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

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3月24日


